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屯溪区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立项计划》的通知
屯政办秘〔2024〕2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bookmark: _GoBack]为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一步提高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3号）《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320号）《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修订）》（黄政办〔2020〕11号）要求，现将《2024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见附件1、附件2，以下简称《目录和立项计划》）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履行法定程序
列入《目录和立项计划》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等法定程序，内容应当符合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决策承办单位在提区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时，应当说明履行法定程序情况。
二、严格目录管理
根据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情况和《屯溪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2021版）》，对列入《目录和立项计划》的决策事项，原则上不再增补，确需调整或新增的，决策承办单位应按照《安徽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办理，行政规范性文件需按程序经区司法局初审后，报请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意后补报立项。凡未经合法性审查程序不得直接提请区政府审议，否则将在依法行政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
三、规范报送审查
责任单位应按照《关于规范报送合法性审查材料的通知》要求向区司法局报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材料。
四、强化工作责任
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组织专人负责，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2024年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或修订完成情况将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因故未能完成的，起草部门应于12月底前向区政府报告。


屯溪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19日



附件1

2024年度屯溪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暂定）
	承办单位
	计划送审时间
	区司法局初审意见

	1
	《屯溪区2024年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
	区发改委
	2024年3月
	该《计划》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13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2
	《屯溪区推进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实施方案》
	区发改委
	2024年4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1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3
	《关于推进“工业母机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
	区发改委
	2024年4月
	该《政策》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4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4
	《屯溪区九龙单元详细
规划编制》
	九龙园区
	2024年4月
	该《编制》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7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5
	《屯溪区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区林业局
	2024年5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2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6
	《屯溪区支持和鼓励过夜游客稳步增长巩固大黄山核心区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扶持办法》
	区文旅体局
	2024年6月
	该《办法》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1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7
	《屯溪区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
	区科技经信局
	2024年6月
	该《计划》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6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8
	《屯溪区关于开展绿美江淮行动的实施方案》
	区林业局
	2024年6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6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9
	《关于公布屯溪区一般湿地名录的通知》
	区林业局
	2024年8月
	该《通知》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11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0
	《2023年度屯溪区分类扶持工业企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项目资金安排方案》
	区科技经信局
	2024年10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4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1
	《2023年度屯溪区支持科技创新政策项目资金安排方案》
	区科技经信局
	2024年10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4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2
	《屯溪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
	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10月
	该《办法》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2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3
	《镇总体规划》
	区资规局
	2024年12月
	该《规划》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8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4
	《村庄规划》
	区资规局
	2024年12月
	该《规划》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9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5
	《详细规划》
	区资规局
	2024年12月
	该《规划》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8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16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区资规局
	2024年12月
	该《方案》属于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第7点，建议列入2024重大行政决策目录。




附件2

2024年度屯溪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立项计划
	序号
	文件名称（暂定）
	起草单位
	计划送审时间
	区司法局初审意见

	1
	《关于对屯溪区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修订）
	区人社局
	2024年3月
	该《通知》根据上位法并结合我区实际修订，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2
	《屯溪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取管理办法》
	区财政局
	2023年4月
	该《办法》根据上位法并结合区属国有企业实际制定，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3
	《屯溪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
	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5月
	该《办法》根据上位法结合本区实际制定，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4
	《屯溪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修订）
	区市场局
	2024年5月
	该《办法》于2017年制定，现文件有效期业已届满，为继续适用该《办法》，拟根据上位法结合我区实际对《办法》进行修订，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5
	《屯溪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细则》
	区住建局
	2024年10月
	该《细则》根据上位法制定，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序号
	文件名称（暂定）
	起草单位
	计划送审时间
	区司法局初审意见

	6
	《屯溪区殡葬管理实施办法》（修订）
	区民政局
	2024年10月
	该《办法》根据上位法结合本区实际修订，《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依据《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7
	《屯溪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修订）
	区发改委
	2024年10月
	该《政策》根据上位法结合本区实际修订，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8
	《屯溪区“双招双引”系列支持政策》（修订）
	区投资促进局
	2024年10日
	该《政策》根据上位法结合本区实际修订，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9
	《屯溪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管理办法》
	区文旅体局
	2024年11月
	该《办法》根据上位法结合本区实际制订，依据《安徽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建议列入2024年度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计划。









